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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必要的紧急医疗救援保险
通用条款 
(通用保险条款/860-11)

第一章 
引言条款

1.  本医疗保险参与人的权利和责任遵照捷克共和国的
法律规定，尤其是遵照根据法律第1999集第326条
关于外籍人士在捷克共和国领土的居留规定修订
版，法律第2012集第89条公民法修订版，而制定的
在保险合同中列出的保险条款以及所述协定。

2. 合同双方的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保险公司：

 马科仕玛 保险股份制公司，地址为Italská 大街 
1583/24号，布拉格2区，邮政编码 120 00，执照号
码：61328464, 该保险公司在布拉格市法院的商业注
册部B部分3314号文件登记（以下仅称“保险公司”）。

3. 本保险为一种损失保险。

4. 本保险适用于遵照法律规定的所有类型的外籍人士
居留形式，例外情况为，当自然人根据特殊的法律规
定，被强制参与公共医疗保险。

第二章  
术语表

1. 投保人是指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并有义务支
付保费的人。

2. 被保险人是指根据捷克法律具有合法、有效的居留
许可的，居住在捷克境内的非捷克共和国（以下仅
称“捷克”）公民，适用医疗保险的自然人。

3. 受益人是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以出示证明身份的证件，享有请

求保险赔偿金权利的人，其补偿为保险赔偿金。

4. 保险事故是
 本通用保险条款第四章里指定的偶然事件，由该事

件产生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

5. 单项保险事故是指由单项原因引起的单个被保险人
的保险事故，包含所有事实及其后果，其间存在原
因、时间或者其它相关之处。

6. 保险风险被理解为能引起被保险人创伤、突发
 疾病或者死亡的任何原因，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和情
 况被例举在保险责任免除声明中。

7. 突发疾病被理解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不由
被保险人意志支配的，突发的、不可预知的健康状
况恶化，急需必要的、紧急的医疗护理，包括在某些
情况下对医疗护理的安排。

8. 必要的医疗护理被理解为从医学角度来说，必须立

刻或者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提供治疗的突发性（急性）
健康状况的医学检查、诊断、护理和治疗。

9. 紧急的医疗护理被理解为从医学角度来说，如果拖
延可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或者生命危险的突发性（
急性）的，可造成基本生活能力障碍的健康状况的医
学检查、诊断、护理和治疗。

10. 本保险中所指的创伤被理解为由外力或者不由被保
险人意志决定的自身力量造成的，非人为的、突然的
以及无法预知的，造成了被保险人健康危害或者死
亡的伤害。

11. 遣返回国被理解为将被保险人送回其旅行证件发出
的国家，或者送至被保险人具有合法居留的国家。意
即：
a)  从健康角度来看，如果可能的话，经保险公司批

准，由有组织的援助公司将患病的被保险人遣返
回国。按照被保险人健康状况的需求，保险公司
可决定支付必要的医护人员费用，

b)  经保险公司批准，由有组织的援助公司移送已死
亡的被保险人的遗体。

12. 医疗保险证意即被告知保险的存在和保险范围的被
保险人，在签定保险合同时发给的证件。

13. 援助公司是在保险合同上注明的第三方，其根据与
保险公司的合同，在合同条款以及与合同条款指定
的条件下，提供给被保险人呼叫中心范围内的援助
服务。与援助公司的链接被注明在保险合同上以及
医疗保险证件上。

14. 过境运输是指在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对被保
险人的交通运输：
a) 从捷克境内去到被保险人作为公民或者享有合法

居留的国家（或者从被保险人作为公民或享有合
法居留的国家来到捷克境内），

b) 根据a)条所述的（陆路过境运输）如果包括穿越
其它国家国境，则时间长度不可超过24小时，

c)   出示相应旅行证件或者燃油购买证明。

15. 申根区意即签署了申根协议的国家领土：比利时，捷
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意大利，冰
岛，列支敦士登，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
他，匈牙利，德国，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奥地
利，希腊，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
士。

16 .职业体育即指根据与体育机构或者其它机构的合同
所进行的体育活动，或者作为个人收入主要来源的
体育活动。

第三章 
保险内容

1. 保险内容为被保险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因在捷克境
内逗留期间、或者根据保险合同规定在申根区领土
内或者在过境国内的创伤或突发疾病，使得被保险
人必须在捷克、或者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在申根区内
或者在过境国领土内的医疗设施里接受的必要和紧
急的医疗护理的费用支付。根据本条款第二章之规
定，保险内容也包括遣返患病、受伤或者死亡的被保
险人之费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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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有义务联系保险
公司的援助机构，按照他们的指示和按照保险公司
的说明来执行程序。

第四章 
保险事故和损失发生

1. 保险事故意即，在被保险人保险有效期间，在被保险
人所在的领土上，在医疗设施里对被保险人进行的
护理。当发生必要的和紧急的医疗护理时，根据本条
款第二章第11条之规定遣返被保险人。

2. 在保险有效期间，因保险事故而在捷克的医疗设施
里，或者根据合同规定，在过境国家或者申根区内，
提供给被保险者的必要的和紧急的医疗护理费用；
或者从捷克至其它国家、根据保险合同规定从申根
国家或者过境国家遣返被保险人之费用，都必须是
合理的和必要的、可被证明的合理支出。

3. 保险公司通常根据按适用法规出具的发票，将这些
费用直接支付给捷克的提供这项医疗护理的医疗设
施。由被保险人支付给医疗设施的现金 -- 最高壹仟
捷克克朗的门诊急救费用，根据本保险条款第二章
第3条之规定，在出具医生为该项必要和紧急的医疗
护理所做的证明和帐单的情况下，由保险公司支付
给受益人。

4. 必要和紧急的医疗护理包括：
a)  诊断评定和治疗过程中必要的检查，
b)  必要的护理，
c)  被保险人在使用标准设备的多人病房内必要的住

院治疗，
d)  必要的手术治疗，包括相关的必要费用，
e)  合理使用的医疗用品和药品，
f) 从医疗角度来说，必要的被保险人医疗环境的运

输转移，即把被保险人从保险事故发生地运输到
最近的医疗设施，或者将被保险人送至最近的、
能够提供所需医疗护理的医疗设施，

g) 被保险人牙齿的以消除急性疼痛或者由创伤导
致治疗为目的的，第一时间紧急的、简单的护理（
包括可能的牙齿拔除），此种类型单宗保险事故
的保险赔偿金上限为伍仟捷克克朗。

第五章 
保险赔偿金

1. 保险赔偿金的上限，被规定注明在保险合同的保险
赔偿限额中。

2. 在保险合同中亦有根据第二章第11条款注明的遣返
的单项限额费用。

3. 在保险合同中还注明了在保险有效期间，所有的保
险事故的保险赔偿金限额。

4. 保险公司通过本保险条款第四章第3条之方法支付
保险赔偿金。

5. 如果没有其它协定，保险公司以当地货币支付给受
益人捷克医疗的保险赔偿金。

6. 在过境运输或者在申根区国家境内逗留期间发生保
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有义务（除非有疾病或者创

伤威胁生命）将创伤或者疾病立刻告知保险公司的
援助企业，由其安排所需的医疗护理，并且通常由援
助公司直接支付该项治疗费用给提供者。

7. 在过境运输、或者申根区国家领土逗留期间发生的
的保险事故，如果被保险人没有足够的理由，未按照
之前章节所述程序办理，而自己向提供者支付了其
所提供的医疗费用，则保险公司在捷克为此种必要
的和紧急的医疗护理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在此种
情况下，保险公司以当地货币支付保险赔偿金，外币
转换的使用根据捷克国家银行在创伤或者疾病发生
当天公布的相关货币的中间汇率。

8. 在针对保险公司义务的存在和范围的必要调查结束
后十五天内，保险公司必须支付保险赔偿金。当保险
公司一将调查结果告知寻求赔偿权利的人时，调查
就被视为结束。

9. 保险公司将必要的和紧急的医疗护理费用支付给医
疗设施、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在捷克境内可证实提供
了该项费用的人员，该费用须在范围和数额上符合
公共医疗保险中的此种护理。

10. 如果被保险人在捷克境内直接支付了医疗护理的费
用，而该项费用应为保险赔偿金额，则保险公司之后
可在其提供证明保险事故发生、证明医疗护理范围
以及证明支付费用的原始文件的情况下，为该医疗护
理支付符合公共医疗保险中此种护理范围和数额的
相应费用。

11. 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建立在符合所有条
款、承诺、以及从这些保险条款中、保险合同中和相
关法律规定中生成的义务的基础上。

第六章 
责任免除

1. 该保险对以下产生的损失不负有责任：
a)  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知或者可知的法律

事实引起的后果，
b)  蓄意消耗医疗护理（所谓的医疗旅行），
c)  被保险人未经授权的相关行为，
d) 在被保险人是捷克公共医疗保险的保险者期间，
e) 被保险人在可预知疾病，可预知过境运输期间相

关的必要的、紧急医疗的健康状况下，仍然启动
过境运输，并且在过境运输期间被提供了上述医
疗的情况下，

f) 与在经营专业体育活动、亦或准备该活动时产生
的创伤直接相关的情况下，

g) 与在经营以下极限运动时产生的创伤直接相关
的情况下，例如攀岩、极限深潜、洞穴探险、蹦极、
极限漂流，各种类似极限运动等等。

2. 保险公司在下述情况下不提供损失赔偿：
a) 非医疗设施、非医护人员提供的医疗行为，不被

医生承认的医疗行为，
b)  违反医生处方的治疗程序，
c) 针对疾病和健康状况而使用的医疗护理虽然是

合适的、有目的性的、被需要的，但是可拖延至回
到祖国才进行的对医疗护理的消耗，

d)  保险事故的原因和症状发生在签订保险合同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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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被保险人在保险生效的六个月前就已承受或者了
解疾病或创伤或者其后果，当医疗护理与此相关
时，无论是否进行了治疗，

f)  保险事故的原因与被保险人，或者可能与被保险
人的妊娠有关，

g) 被保险人拒绝遣返，拒绝由保险公司或者援助公
司指定的医生进行治疗或者必须的医疗检查，

h) 保险事故的发生原因为战争事件、叛乱、暴动或
者其它大规模暴力骚乱、罢工、停工、包括化学或
生物武器污染的恐怖主义行动，

i)  未经医生处方使用药物或者其它手段，而导致的
疾病，

j) 精神障碍的检查和治疗，心理测试和心理治疗，
包括检查与并发症的相关治疗，

k) 性病（包括其并发症），
l) 艾滋病（包括其并发症）以及HIV阳性检查，
m) C型病毒性肝炎（包括其并发症）。

第七章 
保险合同

1. 合同双方以签字方式签订保险合同。也可由保险公
司根据投保人的所在位置出具保险合同电子表格，
在投保人支付保险合同所规定之保费后，合同即刻
生效。

2. 与保险有关的所有其它法律协议都必须使用书面形
式。

3. 本保险条款，以及合同签订的附件或者其它书

 面协议和文件，都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4. 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保单，以作为签订合同的证
明。

5. 在保险合同改变的情况下，由保险双方互相协定，以
书面形式进行。

6. 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即表示同意保险公司允许涉
外警察远程访问保险合同的信息，该访问的依据是
法律第1999集第326号修订版，关于外籍人士在捷
克境内的居留，与涉外警察服务义务相关。

第八章 
保险期限，保险形成和终止

1. 本保险签订固定期限，该期限在保险合同中被注
明。

2. 如果合同没有规定从签订保险合同起即时生效或者
缓期生效，则从签订保险合同的之后一天起生效。

3. 保险生效和持续有效的条件是被保险人在捷克境内
具合法的居留，如果在合同里有规定，则在申根区内
的居留，而该居留符合所有法律法规的条款规定。

4. 本保险不可中断。

5. 本保险在下述任一情况下终止：
a)  保险期满时，即把签订的结束日的零点作为保险

的结束期，
b)  被保险人死亡，
c) 被保险人在捷克境内居留的结束，如果保险合同

规定，则在申根区领土上居留的结束。或者当被

行使法律权利被驱逐的当天起，
d)  投保人撤销保险合同，
e) 被保险人成为根据法律第1997集第48条关于公

共医疗保险规定（根据在捷克境内的工作情况，
或者在捷克境内得到永久居留的情况）的公共医
疗保险参与者的当天。

6. 保险合同可由双方协商条件而终止。

第九章 
保费

1. 如果没有其它规定的话，根据法律规定，保费是一次
性的。在保险合同里可商定折扣。

2. 在整个保险期间，如果没有达到法律或者合同条款
的规定要求而返还相应的数额，则全额的保费都属
于保险公司。

第十章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

1. 除了法律法规规定之义务以外，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还负有以下责任：
a) 真实以及完整地回答保险公司关于所签订保险的

所有问题，这一点在处理保险事故时同样有效，
b) 对于保险公司所提的问题，或者保险合同上的问

题，毫不拖延地告知保险公司所有情况的变化，
c) 当发生保险事故时，通知保险公司关于所有签订

的对同样内容保险的有效保险合同的信息，
d)  尽一切努力避免保险事故的发生，降低损失范

围，
e)  遵照医护人员的指导和建议，
f)  根据医生指示接受必要的检查或者手术，
g)  在保险公司的申请下，接受由保险公司指定的医

生做检查。

2. 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有如下义务：
a) 直接将保险事故告知保险公司，或者通过援助公

司告知，该援助公司同时也代表保险公司为医疗
设施提供保费证明。由于被保险人的严重健康原
因使得此种方式因技术原因而不可行时，可将保
险事故以书面形式，或者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告
知保险公司。该通知应是毫不拖延的，应在保险
事故发生后五天内进行，

b) 根据保险公司或其援助公司的指示，在其指定的
捷克境内的医疗设施内接受健康检查或者护理，

c) 在疾病或者在过境国内或申根区内受伤的情况
下，如果保险合同规定，需立刻通知援助公司并
按照其说明进行操作，

d) 当被证实发生刑事案件或者犯规时，毫不拖延地
通知当局由于事故引起的刑事犯罪或者轻罪诉
讼，

e) 遵照执行，使得保险公司为对他人负责而能行使
保险事故产生的损失赔偿权利，例如追索和求
偿，并在这方面向保险公司提供协助。

3. 由法定代理人来代理自身法律能力受限人士，或者
当其不在场时，由经授权的法定代理人进行代理。

4. 当违反法律或者合同规定之义务时，如果特殊的法
律法规没有规定降低保费，则保险公司有权降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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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赔偿金，这取决于违反义务如何助长了损失的发
生或者扩大。否则，保险公司有权从被保险人处追索
回已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

5. 投保人有义务告知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的内容以及保
险条款。

第十一章 
保险公司责任

除了法律法规规定之义务以外，保险公司还负有以下责
任：

1. 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符合保险合同所要求
 的所有条件和义务，则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保险赔
 偿金。

2. 在得知保险事故后，立刻开始调查，以确定自身义务
范围。

3. 通知受益人调查结果，以使受益人确认要求保险赔
偿金的权利和其数额规定。

4. 通过援助公司给被保险人，亦给医疗设施安排必要
的信息服务，尤其是核实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和效能，
寻找医疗设施，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保险信息。根据
需要通过援助公司提供医疗护理费用支付保障。

第十二章 
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

如果受益人收到了损失保险赔偿金，则被保险人要将自
己要求第三方赔偿该项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上述保险赔
偿金的求偿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

第十三章 
总结条款

1. 保险合同和其中产生的法律关系受捷克共和国法律
约束。

2. 由捷克共和国相关法院处理因保险合同而产生的纠
纷。

3. 沟通语言为捷克文。

4. 保险公司建立和管理保险的相关成本通常是所签订
保费的15%。

5. 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书面文件通
常以邮局发送，或者由保险公司或中介的委托人送
达，送至保险合同上所注明的通讯地址，或者后期通
知改变过的通讯地址。

6. 保险公司的书面文件，在对方签收邮件证明、拒收邮
件或者无法送达而邮件返还的当天，即被认为已交
付；否则在邮件发出的第三个工作日被认为其已交
付。如果邮差未能联系到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而将
保险公司的书面文件留存在邮局处，即使投保人或
者被保险人对于寄存一事毫不知情，仍然在寄存期
限的最后一天即被认为已交付。

7. 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改变了通讯地址，而未将
此变化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导致保险公司发出的书
面文件无法送达而返还，即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
对于发送邮件一事毫不知情，仍然在邮件返还保险
公司的当天即被认为已交付。

8. 以上保险条款2014年7月1日起生效。.


